马尔康市困难农牧民群众大病救助基金使用

管理办法（试行）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落实州委十二届五次、六次全会和州市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大会精神，建立困难农牧民群众大病救助制度，为规范马尔康市困难农牧民群众大病救助基金（以下简称救助基金）使用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等规定，结合市本级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救助基金，适用于纳入马尔康市群众工作“石榴籽”工程重点帮扶对象中，家庭必要支出占家庭总收入 80%及以上的因病致困家庭。
第三条  救助基金管理与使用坚持“统筹安排、管理规范、注重绩效”的原则，坚持依法规范、公开透明；坚持救助能力与筹资规模相适应；坚持分级救助与统筹相结合。
第四条  救助基金坚持“谁审核、谁负责”原则，严格审核救助享受人员资格，按标准予以救助。
第二章  基金筹集管理

第五条  民政部门负责引导有意愿有能力的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筹集资金，筹集渠道主要包括：

（一）州、市财政预算安排；

（二）社会捐赠资金；

（三）其他合规资金。

第六条  市级财政通过专项预算安排救助基金总额200万元保障相关支出，当基金额度低于100万元时进行补充循环使用。
第七条  其他资金以实际注入为准。
第三章  救助对象

第八条  救助对象为农牧民家庭，并需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一）具有马尔康市户籍；

（二）参加马尔康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效期内）；
（三）患者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门 诊特殊疾病费用以及在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单行支付和高值药品的费用，不能纳入报销的检查检验费用及因就医产生的附加费作。

第四章  救助标准

第九条  符合条件的救助对象通过现行各类医疗保障政策 报销后，按照比例给予救助。

(一)救助流程。按照“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 大病保险→ 医疗救助→补充商业医疗保险(含各类商业保险和其 他慈善救助)→救助基金”流程进行救助。
（二）救助标准。设置10000元的救助起付线，超过10000元以上部分予以救助，救助金额未达到500元的不纳入州级层面救助。按照以下比例给予救助：
10000元(含)以上至50000元救助25%;
50000元(含)以上部分救助35%。
如：张三家庭自付医疗支出费用为89000元，除去起付线后 纳入救助金额79000元，救助金额为：40000元(50000元-10000元起付线)×0.25+39000元×0.35=23650元。
（三）救助方式。按自然年度为救助周期，次年3月31日前 完成上年度救助(2025年度救助于7月31日前完成),逾期不予受理。当年治疗期还未结束，以出院时间为准计算救助年度。

第十条  以下情形不给予救助：
（一）治疗期还未结束，以出院时间为准计算救助年度；
（二）工伤、职业病、生育费用；
（三）交通事故、打架斗殴、吸毒、自残发生的医疗费用；
（四）医疗事故引发的医疗费用；
（五）其他不符合本办法规定情形的。

 申请及审批程序

第十一条  按照“户主本人或配偶、成年子女申请→村（居）委会初审→乡镇人民政府审核和公示→市级复核→州级审定→支付兑现”程序进行申报和审核。

（一）本人申请。困难农牧民群众患病住院治疗、门诊特殊疾病费用以及在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单行支付和高值药品费用后，按规定享受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各类商业补充保险、医疗救助、市级基金救助等待遇后符合救助基金范围的，在乡镇（社区）医疗卫生机构领取申请表，填写相关信息。
（二）村（居）委会初审。申请表经户籍所在地村(居)委会初审，由村(居)委会调查核算家庭必要支出占家庭总收入 80%的认定，出具“同意申请”的初审意见。
（三）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审核公示。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负责对救助对象进行入户核查，对提交各类住院材料等的真实性逐项审核。审核符合条件后进行张榜公示，公示内容包括对象姓名、家庭住址、患病情况、医疗费用、拟申请的救助金额等信息。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期满后公示无异议出具“同意申请”的审核意见。
（四）市级复核。市级卫生健康、财政、医保等部门对申请材料进行审定（申请材料包括但不限于个人项目救助申请表、身份证复印件、医疗保险结算单、银行卡复印件、出院证明、医疗救助结算单等），联合审核确定救助名单、金额，联合上报州级卫生健康、财政、医保等部门。
（五）支付兑现。州卫生健康局将救助资金下拨资金至市卫生健康局指定的对公账户。主管部门按照州级审定下拨的救助金额，及时通过“一卡通”社会保障卡(已激活金融功能转账兑现，并留存银行转账凭证。
第十二条  各乡（镇）、村要结合自身实际，按照“规范、快捷、便民”的要求接收申请资料，落实审查责任，缩短审批时间，确保审核质量。对符合救助要求的对象，自收到本人或家长提交完整资料之日起，应在90日内完成审查，次年4月30日前完成救助基金发放工作。

第六章  基金管理

第十三条  救助基金实行专项管理、专账核算、专款专用，按照本办法要求开展救助活动。

第十四条  进一步健全资金基础台账，强化部门联动，进一步健全资金基础台账，有效甄别享受救助人员的真实性，防止出现造假行为。

第十五条  市级财政部门负责将救助基金纳入年初预算；市级卫生主管部门作为救助基金的管理主体，与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红十字会负责募集捐赠资金，并实施救助基金的具体管理工作。各乡（镇）、村负责政策宣传到户、组织申报、审核工作等。

第十六条  做好信息宣传工作，充分利用现场推进会、电视、政府网站、手机信息、村级广播、村务公开栏和自媒体等方式，持续加强政策解读和宣传。

第十七条  建立信息公开机制，把救助基金的管理、使用全程向群众公开，提高透明程度，接受社会监督。

第十八条  建立年度申报、审批、统计、总结机制，市卫生健康主管部门按季度组织救助基金申报、审批工作，完成后5个工作日内向州级行业主管部门报送救助基金审批汇总材料。次年2月15日前开展救助基金统计、总结工作。

第七章  监督考核

第十九条  救助基金支付按财政国库集中支付管理制度相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条  为充分发挥救助基金的使用效益，让受助人群真正体会到党委、政府的关心关爱，救助基金按照财政专项资金使用要求开展绩效评价与财会监督。
第二十一条  救助基金的管理和发放，应主动接受纪检监察部门、审计部门和人民群众的监督。对救助基金使用管理中的违法违规行为，一经查实，严肃处理。

第八章  附  则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由市级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和市级财政部门负责解释，有效期3年。



